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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6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22-25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达成的战略性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后续将基于公平、合

理、合规的原则，协商并签署《委托生产协议》和《技术质量协议》。未来协议履行以及项目在运

行中可能面临国家政策、行业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22 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

施情况而定。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除 2021年 3 月 27日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与中国药科大学签订联合研究合作协议的公

告》外，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过其他框架或意向性协议。 

一、 协议签署概况 

2022 年 4月 26 日，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制药”）与河南

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实生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真实生物同意新华制药为其拥有的阿兹夫定等产品在中国及经双方同意的其他国家的产品生产商

和经销商。 

本协议为双方达成的战略性合作协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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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项目基本情况 

真实生物同意新华制药为其拥有的阿兹夫定等产品在中国及经双方同意的其他国家的产品生

产商和经销商。 

三、合作方情况 

合作方名称：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王琳 

2.注册资本：80000 万人民币 

3.主营业务：研发、生产和销售抗癌药、抗病毒药、糖尿病相关疾病治疗药和心脑血管及衰老

相关疾病的治疗药。医用原料药，医用片剂、软、硬胶囊剂、颗粒剂、散剂、生物制剂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生物医药技术的研发、咨询和服务；一般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代理各类生物

医药产品的进出口和销售(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5.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真实生物无类似交易 

四、本协议主要内容 

2022 年 4月 26 日，真实生物与新华制药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基于真实生物致力

于药品的研发和注册，并拥有阿兹夫定等产品的药品注册证书和/或专利权，以及相关有价值的和

专有的信息和数据；新华制药拥有 cGMP 的药品生产能力，同意依照注册文件中规定的相关要求为

真实生物生产相关产品，满足真实生物在中国及潜在的国际市场的注册和销售需求。真实生物同意

新华制药为其在中国及经双方同意的其他国家的产品生产商和经销商。 

双方同意后续将基于公平、合理、合规的原则，协商并签署单独的《委托生产协议》和《技术

质量协议》。 

自本协议生效日期开始起算，本协议在该日期后的 10 个日历年内持续有效。除非由双方协商

终止，或协议一方或双方根据本协议约定提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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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现代医药国际合作中心产能发挥，对公司 2022 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六、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双方的战略性合作协议，涉及具体执行和实施的《委托生产协议》和《技术质量协

议》尚需进一步商谈。 

2.本协议涉及的合作项目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市

场风险、经营风险，合作项目未来所产生的经营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性合作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公司将根据

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必

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相关说明 

1.2021年 3月 27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与中国药科大学签订联合研究合作协议的

公告》，该协议正常履行中。 

2.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除公司向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华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 37,091,988股（发行完成后持股比例增至 6.16%）外，公司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持股未发生变动。 

3.本协议签订后的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协议签订后的未来三个月内股份减持的计划。若未来相关人员

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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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月 26 日 

 


